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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訴人：     男  出生：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學校及職稱：新竹市 國民中學 專任教師  

聯絡處所：  

原措施學校：新竹市   國民中學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因違反「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6

款第10目規定，核記申訴人申誡一次。爰向本會提起申訴乙案。本會評議決定如下： 

 

主文 

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學校應另為適法之處置。 

事實 

一、 緣申訴人（楊正成教師）為新竹市培英國民中學 (以下簡稱「原措施學校」) 專任

教師。原措施學校以申訴人   學年度任七年級導師期間在數學答案卷遺失之處理，違反學

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十點及該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五條之平

等原則為由，核記申訴人申誡一次。申訴人不服，爰於 年 月 日向本會提起申訴。 

 

二、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申訴人於110年 月協助726班數學老師處理數學作業解答本遺失調查。一進班，申訴

人即詢問全班：「誰拿走了數學作業解答本?」但無人承認。接下來申訴人請全班同

學起立，依據班級事務登記表平時呈現紀錄，先讓無違規紀錄的女生坐下，再請兩

位平時亦無違規紀錄的男生也先坐下。申訴人說:「那應該是剩下的學生所為的機率

較大?你們有拿走解答本嗎?」結果也無人承認，申訴人就讓全部的學生都坐下了。

後經私下口頭詢問幾位女同學，均否認拿走也沒看見誰拿取。但藉此機會，申訴人

還是提醒了726學生們正確有效的學習態度與勇於承擔過錯的重要性，本人沒有對任

何學生做出關於此事件的處罰，按照分批處理原則，本人無任何性別刻板印象，此

件事情過後，班級作業解答本再也無遺失之情事。 

（二） 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應於開會時要求數學老師列席說明，且數學老師可以為證。另

外委員會主席為教務主任，另一委員為翁姓教師，此二人與本人在學校業務上理念

不同，曾有過爭執，故兩人理應迴避參與考核會議，本人訴請成績考核委員會重新

召開再議，以示公平。 

（三） 111年  月，本人在下課時間指導學生理化功課，郭姓學生的拍手聲音過於大聲，經

導師本人提醒制止，本人告訴他若再次干擾班級，會要他午休停止在管樂的練習，

於午休時間進行反省教育，郭姓學生幾分鐘後再次大聲拍手。後續知會該生家長，

但家長對於此處理方式不滿意，開始接二連三投訴本人。前述數學作業解答本遺失

於110年  月發生，若當時家長對數學作業解答本遺失案處理方式有疑慮，理應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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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跟本人或學校反應，怎麼會是事隔一年後再投訴此事，顯然是惡意投訴。 

（四） 後來數學老師有親自向校長說明導師處理過程並無違法。校長後來告知申訴人，如

市府要求培英重開成績考核委員會，數學老師也亦表示願意當證人，校長會重新處

理本案。請申評會撤銷本人的申誡令，還申訴人公道。 

 

三、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 

（一） 程序部分說明: 

1、 本校於 111年 月 日(星期二)接獲家長投訴表示申訴人擔任導師在班級管教方式處

置有諸多疑義: 

(1) 處理學生事務時，常帶有情緒，無法心平氣和與學生溝通，甚且語出威嚇，讓學生

心生畏懼；遇事會對學生貼標籤，歧視成績較差的學生，造成學生心理不滿。 

(2) 親師溝通帶有強烈主觀意識，且口氣多所不善、不願聆聽家長想法，甚至口出威脅

要撤銷學生管樂隊資格，嚴重影響學生學習權益。 

(3) 七年級下學期後，以疫情為由不願批改聯絡簿;在班上廣設風紀股長，公開登記學

生疏失於班級看板並公告於家長群組，對學生常規教育形成負向增強效果。 

2、 本校校長於 111年 月 日面談申訴人以釐清事件發生經過並提醒正向管教之方式，

惟因溝通未果，爰本校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4

條規定，於 111年 月 日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後稱校事會議)，決議受理家長投

訴案，並自行組成校事會議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3、 校事會議調查小組於 112年 月 日完成調查報告，結論為申訴人對於班級經營缺乏

平權概念，且明顯親師關係緊張缺乏親師信任基礎，雖無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情形，但咸認其中數學答案卷遺失事件之處理與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

績考核辦法第 6條若干相符，此外，若仍續任導師，恐難獲得家長支持，而不利後

續班級經營與學生學習，並建議學校妥適處理。 

4、 本校校事會議於 112年 月 日決議同意校事會議調查小組報告結論，即申訴人無教

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情形，而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所定情形，即報告結論申訴人有關數學答案卷遺失案與「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之規定若干相符，移送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處理。 

5、 本校於 112年 月 日通知申訴人於 112年 月 日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申訴

人有關經校事會議移送之班級經營教疑義案，並請申訴人到場說明，該次會議經教

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完成初核，校長覆核交回復議，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再次召開

審議，並責予申訴人再次好好說明之機會。 

6、 本校於 112年 月 日通知申訴人訂於 112年 月 日再次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並

請申訴人到場說明。該次考核會審議後，認為申訴人在 110學年度擔任七年級導師

時處理數學答案卷遺失案，因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十

一點及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五條之平等原則，而予以申誡一次，本案經

112年 月 日校長覆核，並於 112年 月 日製發懲處令並以掛號郵寄方式寄至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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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地址，申訴人於 112 年 月 日向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 實體部分說明: 

1、 本案係經本校校事會議決議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家長投訴申訴人之事由，調查小

組成員包含外部專家學者、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調查小組調查報告結論，申訴人

在擔任七年級導師時在處理數學答案卷遺失一案，有違反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之相關規定。 

2、 本校移送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申訴人在第 1次考核會對於諸多疑義處理之爭

點，只提供書面資料，未做任何說明，為求謹慎，再次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並

請申訴人再次列席說明。申訴人在第 2次考核會針對有關數學答案卷遺失案之事由

及處理過程說明，表示是依據班級事務登記簿做判斷，因為班上女生在生活常規沒

有被登記，所以請女生坐下，接著有 2位男生在生活常規沒有被登記，所以請 2位

男生坐下，其他有違規站著的男同學就跟他們說你們有沒有人要承認。這件事因為

沒有人承認，也就不了了之，也未處罰任何人。 

3、 考核委員亦在會議中建議申訴人在面對全班學生處理事務時，除避免性別意識或性

別區別之用語或處理方式，更應拋開任何刻板印象，如缺點、性別、家庭背景或社

經地位，如果只以班級事務登記表來做判斷，不只預先排除初犯之可能性，對於被

認為有嫌疑的學生也可能在心理已感到挫折。會議中經考核委員的建議說明，並再

次與申訴人確認如果可以重新處理，是否能有不同處理方式，惟申訴人仍表示再重

來一次的處理方式仍會依照班級事務登記表去處理。教師成績考核委員在會議中以

引導及建議，提醒申訴人在輔導與管教學生，尤其是在面對全班處理事務時，不應

有差別待遇，惟始終未見申訴人反思之態度，綜估整體了解及觀察，教師成績考核

委員會做出第二次會議結論。 

4、 本校辦理申訴人之懲處案，係由本校校事會議決議依據校事會議調查小組調查報告

結論而移送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辦理，業經由公正客觀的校外專家學者、教師代表

及家長代表組成的校事會議調查小組調查完成，此外，也歷經兩次教師成績考核委

員會審議，給予申訴人充分說明之機會，本校在本案處理過程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

事項皆一律注意，惟亦須兼顧校務管理原則。本校辦理均 踐行法定程序，惟因申

訴人在 110學年度擔任導師期間處理數學答案卷遺失確實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十一點」及「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五條」之

平等原則，即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雖申訴人在

考核會中未見其在本案的反思態度，惟念其情節非屬重大，僅予薄懲核予申誡一

次，其結果應允當。 

（三） 有關申訴人所述考核委員會主席李主任及翁姓考核委員與申訴人在學校業務理念不

同，理應迴避參與考核會議一案，本校確實遵守相關規定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說

明如下: 

1、 經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18條第 1項規定:「考核會委

員於審查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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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關係者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本校考核委員會主席及委員均與申訴人無前

開規定所述之關係，無應自行迴避之情形。 

2、 次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18條第 2項規定略以，委員

有第 18條第 1項規定所定情形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任務有

偏頗之虞，審查事項之當事人得向考核會申請迴避。本校於 112年 月 日就申訴人

的案件召開 第 1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該次考核會本校 9位考核委員全數

出席，申訴人亦有列席並出席該次會議， 月 日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初核結果因校

長覆核交回復議，本校於 112年 月 日再次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並於

112年 月 日以書面 通知申訴人到場陳述意見，申訴人亦出席 月 日教師成績考

核委員會。 

3、 本校就申訴人懲處案於 112年 月 日及 月 日共計召開兩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

議，申訴人均有出席會議，且申訴人提及的考核會主席及翁姓委員均有出席會議，

惟申訴人在兩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均無提出教師成績考核會委員可能有偏頗情形

之異議，此外，申訴人在申訴書中所附考核會主席及翁姓委員應主動迴避之 email 

信件內容資料，並未見考核會主席及翁姓委員有執行任務有偏頗之虞。 

（四） 申訴人所提有關數學作業解答本遺失案處理係於 110年 月發生，家長理應於當時

跟學校反應，怎麼會是事隔一年後再投訴此事，顯然是惡意投訴一案，本校說明如下: 

1、 本校校事會議決議依據校事會議調查小組調查報告結論而移送本校教師成績考核委

員會辦理，校事會議調查小組成員包含外部專家學者、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並都

是秉持客觀公正態度進行調查。此外，於移送教師成績考核會後，為求謹慎，本校

召開兩次教師成績考核會審議，並均請申訴人到場說明予以充分說明機會。  

2、 惟經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後，申訴人在 110學年度擔任七年級導師時處理數學

答案卷遺失案，確有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十一點及本

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五條之平等原則，而予以申誡一次。 

3、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4項規定略以:「依前

二項規定對教師所為之懲處，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記過或申誡之行為，已逾

三年者，不予追究。」。本案發生於 110學年度上學期，依申誡行為，尚未逾三

年，本校均是依規辦理。 

    綜上所陳，本校辦理申訴人之懲處案，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皆一律注意，並依

照相關規定程序辦理，有關申訴人指陳，尚屬無理由，敬請貴委員會審核並予以駁回。 

 

理由： 

一、 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教師成績考核應依考核辦法第6條第1

項第6款第10目規定：「教師之平時考核，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

獎懲標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其規定如

下：……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十）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

項，情節輕微。」第2項規定：「前項各款所列記大功、記大過、記功、記過、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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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誡之規定，得視其情節，核予1次或2次之獎懲。」 

二、 教師平日之行為舉止是否堪為學生表率、其教學是否認真得以勝任其傳道、授業及解

惑義務，並非僅憑單一事件即得判斷，須經相當時日之觀察、了解始足以為之，然事

實之觀察及判斷卻又往往因角度或看法不同而有差異，因而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

相之熟知所為之平時考核之判斷，具高度屬人性，應有判斷餘地之適用，學校辦理所

屬教師之平時考核，本會應予尊重。惟本會仍得就學校辦理教師成績考核業務，其考

核會組成是否合法、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或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

事實為基礎、有無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

誤、有無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

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予以審查(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522號判決參

照)。原措施機關之判斷餘地若有違誤，本會自得予以撤銷，合先敘明。 

三、 卷查本案，原措施學校系因家長於111年 月 日投訴申訴人疑似不當管教，故召開校事

會議決議自行成立調查小組，於112年 月 日完成調查報告，報告內容所陳，申訴人雖

無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之情事，但對於班級經營缺乏平權概念，且明顯關係緊張

缺乏親師信任基礎，據此認與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之規定若干相符，並交由校事會

議做最後判斷。校事會議同意調查小組報告並決議移送學校考核會審議。最終學校考

核會以申訴人在處理數學答案卷遺失事件，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注意事項」第11點平等原則(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

遇) ，即該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五條平等原則，爰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學校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6款第10目「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核

記申訴人申誡一次。 

四、 惟學校考核會引用之「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僅為教育部「為

協助學校依教師法規定，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落實教育基本法規定，積

極維護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且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

秩序」所訂定的（參見該注意事項第一條）。是以，各校應該依照此注意事項，自行訂

定各校的「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遵守之，然原措施學校考核會據此法與學校考核

辦法第6條第2項第6款相繩，未衡酌具體事實情節輕重，亦未論明其行為樣態及嚴重程

度是否已與同款各目規定情節相當，即以「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為

由，核予申訴人記申誡一次之懲處，其裁量是否適當？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原措施學

校考核會認事用法顯失衡平、殊嫌率斷。 

五、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有理由，原措施學校應依本評議書之意旨，另為適法之處置。

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4條之規定，爰決定如主文。   

              主  席   O O O 

 

附註: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識及

評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